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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研究 

梁佳宁 熊国平 

【摘 要】：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成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，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、划定方法和管控

政策等方面，依据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，划定实践主要有需求导向型、生态导向型、问题导向型三种类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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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进展 

我国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、划定方法和管控政策等方面。 

关于城市开发边界概念内涵的界定较多,黄慧明[2]从城市的发展需求出发,认为“城市增长边界是城市的预期扩展边界,边界

之内是当前城市边界满足城市未来增长需求而预留的土地”。与之相对的是王国恩等[3]从控制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,认为城市增

长边界“是在城市建设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之间划定的界线或区域,用于限制城市发展规模、界定城市建设范围”;段德罡等[4]

认为“城市增长边界是城市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的分界线,是控制城市无序蔓延而产生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政策措施,也是城市

某一时期空间拓展的边界线”。还有关于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研究,牛惠恩[5]、冯科[6]等认为“城市增长边界就是城市土地和

农村土地的分界线”。黄明华[7]则从控制与生态两个方向考虑,将城市增长边界分为针对城市非建设用地生态安全底线的“刚

性”边界和随城市增长进行调整的“弹性”边界。吕斌等[8]进一步从时间、空间、管制、形态等综合角度出发,认为“城市增长

边界是一定时期、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划许可边界,按照空间尺度上由宏观到微观、开发时序上由远期到近期、

管制严格程度上由刚性到弹性、边界形态上由零到整,至少需要划分出‘非建设用地’和‘可建设用地’的边界”[9]。 

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主要有反向划定和正向划定两种。其中,反向划定方法主要从保护不可动要素的角度出发,“先底后

图”,一般采取生态优先的态度,通过分析土地的生态相关要素来确定不可侵占的界限,从而反推城市开发边界的范围。已有一些

反向划定法的实践可供参照,周锐、王新军等
[10]

分别选取现状城镇规模、交通便利性、土地利用等因子评估增长潜力,再选取地

形、河湖水系、水源保护区、文化古迹、基本农田等因子研究生态约束阻力,最终运用“潜力—阻力”双向评估的方式进行城镇

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,进而划定边界;陈诚[11]侧重于对耕地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护,从而提出对开发边界进行划定;匡晓

明、魏本胜等[12]综合水、地质、游憩与生物多样性四个关键性单一因子,对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分析;还有祝仲文[13]、王振波[14]、

王玉国[15]等学者对土地生态适宜性进行了探讨。正向划定则对城市的扩展进行模拟,以城市为关注点,最终结合自然限制性因素

来确定城市边界。龙瀛、韩昊英等[16]运用元胞自动机模型对城市扩展进行预测模拟;付玲、胡业翠等[17]采用 BP 人工神经网络方

法,结合 GIS和 RS技术建立城市增长边界模型[18]。 

城市开发边界管控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划管理方面,2005年颁布的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要求在城市规划中划定限建区和

适建区,指出在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及中心城区规划中要研究“空间增长边界”。2009 年,国土资源部提出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

空间管制,划定“三界四区”,目的也是防止城市无限蔓延,保护生态环境和基本农田,如北京 2006年编制了《北京市限建区规划

(2006—2020)》,以及深圳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。总体来看,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目前仍缺乏统一的技术方法和可普及应用的辅助

决策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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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实践 

依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,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实践主要有需求导向型、生态导向型、问题导向型三种类型。 

2.1需求导向型 

需求导向型模式是在保护生态底线的基础上,优先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,认为城市开发边界是满足未来城市扩展需求而预留

的空间,是随着城市增长而不断调整的,这类城市发展速度较快,城市人口规模持续扩大,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。城市开发边界划

定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,重点研究城市的发展规模及发展方向,最终达到通过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促进城市发展的目的。城市开发

边界包括城市发展的“弹性”边界和城市到达扩张极限的“刚性”边界,以及为发展预留的弹性发展区,在实施措施方面,采用

灵活的控制手段,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。 

武汉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为需求导向型,武汉为国家中心城市,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。武汉的城市开发

边界划定是在尊重城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前提下,以灵活的控制方式实现中远期城市开发边界的“弹性”发展,为城市建设开发

留有空间。武汉的城市开发边界是“刚性”与“弹性”并存的形态,“弹性”城市开发边界内为城市集中建设区,“刚性”城市

开发边界等同于生态保护红线,边界外为生态底线区,两边界之间的区域为弹性发展区,预留“漂动指标”,采用土规的指标管理

方式,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给予适量的建设用地指标,这类指标根据实际建设需要机动分配,应对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发展的不确

定性[19]。 

2.2生态导向型 

生态导向型优先保护城市生态底线,适用于城市化水平高、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的城市,但受资源环境约束较大,发

展以存量优化为主。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是以保护生态底线为首要目的,在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上,一般采用排除法,先划定

生态底线,再确定城市开发边界。 

厦门城市开发边界划定采取生态导向型,由于其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,所以将城市开发边界视作永久性质,边界外为生态空

间,边界内为市域范围内城镇建设区到达拓展极限时的可建设空间。同时强调城乡一体化,考虑现状后,对城乡建设用地不予区

分。 

划定步骤首先是统筹“两规合一”,通过梳理城乡建设用地,将城市开发边界线与生态控制线合一,同时修正过去已经侵占

生态用地的建设项目;其次从城市整体发展角度构建生态格局,确定“一岛一带多中心”的空间结构,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“保

育十大山海通廊、划定 800km2生态保护区、控制 237km海岸线”的总体生态格局;最后划定生态红线,以生态优先为原则,根据高

程、坡度、日照、防洪、地质等自然地形因素和林业、水域、基本农田、绿地等生态敏感因素分析,叠合出最大范围即为底线,

并校核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,确定城市开发边界。 

在管理体系上,厦门市建立了全市“多规合一”业务综合协同平台,将城市开发与国土、规划、农业、海洋、水利、林业、

交通等多部门进行综合统筹。在具体的管理实施措施上,厦门对于边界内的建设管理,主要是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对应,分为允

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,鼓励城市开发和项目成片建设,依据“四线”要求及相关法规进行管制;而对于边界外的土地分为林

地、农田及水域,在不影响生态功能的前提下,可以进行低强度的利用,对已有的建设项目则采取逐步退出机制[20-21]。 

2.3问题导向型 

问题导向型模式是针对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突出问题,将城市发展与生态底线保护进行综合考虑,以求达到平衡协调的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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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来划定城市开发边界。这类城市一般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,有城市扩展的需求,生态保护的压力日益增大,也有生态建

设的需求,城市开发边界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南京市是问题导向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典型案例,南京城市发展面临诸多问题,在城市规模急剧蔓延的情况下,用地需求

仍然很高,面临着城市转型、布局优化的问题。同时,伴随生态文明时代对资源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,南京生态建设问题日益凸显,

沿江化工产业整合搬迁,城市生态廊道建设,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,将进一步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空间开发限制。 

针对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突出问题,南京市提出“六步走”划定方法:理思路,确定“国土定规模,规划定空间”的工作模

式,从而在数与图两方面对城市发展进行控制;定底线,叠合各部门的硬性要求,包括环保部门的生态红线、国土部门的基本农田

线等,将这些区域界定为强制保护的禁止建设区域;理需求,依据城市总体规划,并参考各区社会经济和人口用地等发展预测,明

确城市未来空间发展的近期与远期需求,划定两期建设用地包络线;定规模,在现状已经不能突破的情况下,通过村庄流转、增减

挂钩得到城镇增量;定形态,遵循一定原则对建设用地包络线进行减量,并结合远期包络线为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预留一定的弹

性空间;建机制,从分区管控、调整评估和制度保障多方面建立政策工具,确保其发挥控制城市蔓延的作用[22]。 

3 结论与讨论 

3.1单线与多线 

城市开发边界线的形态与城市开发边界的定义相关。如果认为城市开发边界线是城市区域与非城市区域的分界线,那么,当

城市是单中心结构时,其为一条连续闭合的线,当城市是多中心或者组团结构时,则其可能是多条连续闭合的线;如果认为此界线

是可进行城市开发建设和不可进行城市开发建设的分界线,则应将城区内的水域、林地和湿地等非建设用地单独划出来,可以结

合当前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实际,将其他必须保护的或不可建设区也单独划定出来,城市开发边界就会围合成多个封闭区域。 

3.2刚性与弹性 

城市开发边界的弹性与刚性与其作用相关,如果认为“城市开发边界是市域范围内城市(镇)建成区扩展的极限范围,是规模

锁定前提下集中建设区形态变化的边界和‘天花板’”,则为“刚性”边界,边界划定的有效期限较长、调整可能性小、控制手

段严格;如果认为“城市开发边界是集中连片的城市建设用地边界”,则为“弹性”边界,针对市区集中建设用地和镇区集中建

设用地划定强度的不同,分为中期和短期“弹性”边界,具有可调整的余地[18]。 

“刚性”边界与“弹性”边界也要与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匹配,在城市开发边界“刚性”与“弹性”的划定上,应根据城市

不同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而定,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留有弹性,城市化成熟阶段则强化刚性。 

3.3管控政策 

我国在土地管理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类似开发边界的概念,但对控制城市空间扩张却收效甚微。这一方面是由于长久以来城市

发展受地方发展变数的影响,规划严肃性严重不足,难以发挥规划对城市建设行为的指引作用;另一方面是因为“多规”从各自

专业角度提出空间管控要求,规划在实施和管理过程中矛盾突出,规划作用被削弱,规划公信力不足
[23]
。在目前的实践中,上海提

出边界内外的差异管控,界外不得开展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;郑州对集中建设区、生态底线区、弹性控制区分

别制定管控政策;南京则对生态红线、基本农田以及现状建设用地制定具体管理方法。 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,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,人地关系日趋紧张,“摊大饼”式的城市蔓延带来交

通堵塞、房价高企、环境恶化等“大城市病”。2012年,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“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、农业发展格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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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安全格局”。2015 年,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要求推进市县“多规合一”,划定生产空间、生活空间、生态空间,

明确城镇建设区、工业区、农村居民点等开发边界,以及耕地、林地、草原、河流、湖泊、湿地等的保护边界。2017 年,党的十

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工作,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为我国国土

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[1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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